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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预算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

项目名称：2024年公安警务辅助人员工资保险费用（购买交通安全及社会治安辅助服务）项目

实施单位：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

2024 年度预算资金安排 763.80万元

其中： 财政拨款 763.80万元 上年结转 0万元；其他资金 0万元

2024 年度决算金额 749.54万元

其中： 财政拨款 749.54万元 上年结转 0万元；其他资金 0万元

二、项目绩效目标

通过实施公安警务辅助人员工资保险费用（购买交通安全及社会治安辅助服务）项目，做好安保工作，确保地区社会生活秩序良

好，维护社会的治安稳定。全面做好 2024年度兖州区社会治安安保工作，保障社会治安的和谐稳定。

三、实施成效
1.项目采购程序规范透明。

2.提高基层治安水平。

四、主要问题
1.预算编制科学性有待提升。

2.人员管理不规范，超龄人员未及时清退。

3.职责边界模糊，部分人员岗位职责与项目立项不符。

4.培训、考核缺位，项目管理不规范。

五、有关建议
1.加强预算编制科学性和准确性 。

2.加强人员管理。

3.规范岗位梳理，合理制定人员配备标准。

4.建立健全培训、考核机制。

六、评价得分和等级

一级指标 分值权重 得分 得分率（%）

决策 18 15 83.33%

过程 23 17.01 73.96%

成本 11 7.5 68.19%

产出 23 18.87 82.04%

效益 25 23 92.00%

合计 100 81.38 81.38%

绩效评价得分：81.38 分评价结果等级：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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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为切实维护好兖州区公共安全，保障社会稳定，贯彻落实

公安部关于保安服务业规范化建设的部署要求，全面提升公安

机关警保联动效能，保障安保维稳各项工作，确保各项安保任

务圆满完成。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（以下简称“兖州区公安

局”）根据依据山东省、济宁市政策文件设立公安警务辅助人

员工资保险费用（购买交通安全及社会治安辅助服务）项目（以

下简称“公安警务辅助人员工资保险费用项目”），该购买交

通安全及社会治安辅助服务人员统称为保安协勤人员，除特殊

说明外，下述公安警务辅助人员均指该部分保安协勤人员。

公安警务辅助人员工资保险费用项目实施内容为通过政府

采购购买交通安全辅助、社会治安辅助服务，负责协助民警、

辅警开展各项交通安全、社会治安等各项工作，派驻人员严格

依据《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警务辅助人员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

公安机关对服务过程实施全程监管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情况

公安警务辅助人员工资保险费用项目年初预算金额为

763.80 万元，2024 年实际支出 749.54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

98.13%。

二、综合评价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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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警务辅助人员工资保险费用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81.38

分（详见下表 1），评价结果为“良”。

一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

决策 18 15 83.33%

过程 23 17.01 73.96%

成本 11 7.5 68.19%

产出 23 18.87 82.04%

效益 25 23 92.00%

合计 100 81.38 81.38%

三、主要绩效

（一）项目采购程序规范透明

兖州区公安局在政府采购方面，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采购法》等文件开展政府采购业务，该项目在兖州公共

资源交易网依法公开项目基本信息和采购要求以及采购过程，

确保信息公开透明、程序合法合规；并且及时将采购结果进行

公开。

（二）提高基层治安水平

兖州区公安局通过实施该项目，增加公安警务辅助力量，

在辖区内开展日常巡逻，入户走访人次较 2023年增长 24.45%，

完成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6992次；在重点时间段、主干道路安排、

学校安排公安警务辅助人员进行交通疏导，减少交通道路拥堵，

提高道路通行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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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

（一）预算编制科学性有待提升

预算编制测算人员基数不科学。公安警务辅助人员 335名

用人额度在 2017年确定，此后年度一直沿用 335人固定基数及

1900元/月最低工资标准申请预算。固化预算模式导致财政资金

测算与实需成本产生显著偏差，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

施条例》关于“预算编制应当具有科学性、精准性”核心原则

不符，且造成财政资金闲置浪费。

（二）人员管理不规范，超龄人员未及时清退

人员准入标准缺失。当前警务辅助服务项目未对年龄上限、

体能素质等关键履职要件作出硬性约束，导致队伍年龄结构严

重失衡。根据 2024年 12月人员花名册，在职警务辅助人员中，

50岁以上人员 115人，占比高达 35.83%，其中 60岁以上人员

23人，占比 7.17%。偏高龄人员占比较高弱化执勤效能，存在

一定程度履职风险隐患。

超退休年龄人员清退机制缺位。根据 2024 年 12月人员花

名册，在岗警务辅助人员 321人中，36名超出规定退休年龄人

员未依规清退，其中男性 60周岁以上 21人，女性 50周岁以上

15人，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关于法定退

休年龄的强制性规定不符。人员清退不及时，不利于公安警务

辅助人员队伍的优化和规范化管理，暴露兖州区公安局动态监

管机制失效与规范化管理责任缺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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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职责边界模糊，部分人员岗位职责与项目立项不符

人员职责界限不明确、任务分配泛化。公安警务辅助人员

被分配至公安局机关、拘留所、看守所及西御桥派出所、酒仙

桥派出所、兴隆派出所、城郊派出所 4个派出所，整体承担较

为宽泛的警务辅助职能，局机关及各单位未建立与岗位特性相

匹配的专门职责清单。

部分警务辅助人员从事非警务辅助工作。截至 2024年底，

17名警务辅助人员主要职责为维修后勤支持工作及领导驾驶员

工作，实际从事的是与警务辅助工作不直接相关的任务，其职

责与项目立项时“社会治安辅助、交通安全辅助”的核心目标

偏离，不符合项目招标文件及合同“协助公安机关开展社会治

安防范、治安巡逻、治安检查及交通安全维护”的岗位职能要

求，派驻人员职责错位。

（四）培训、考核缺位，项目管理不规范

培训体系不健全。未建立公安警务辅助人员培训体系，兖

州区公安局在培训安排上存在明显偏差，仅针对正式民警、辅

警、特巡警定期开展业务培训，公安警务辅助人员基本未接受

过系统、专业的相关培训。日常仅依靠辅警以“传帮带”的方

式开展工作，缺乏统一、规范的培训流程和标准，影响工作效

能和服务质量。

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。兖州区公安局未对派驻的警务辅助

人员开展监督考核，监督考核机制形同虚设。一是与《山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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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》加强警务服务人员考核管理

不符。二是采购合同约定“按考核结果支付费用”，因未开展

绩效考核导致合同约定的“质量挂钩付费机制”失效。三是监

督考核缺失，使得人员工作表现缺乏客观评价标准，不利于公

安警务辅助人员队伍的整体建设与发展。

五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加强预算编制科学性和准确性

深入剖析历史人员流动数据。在预算编制之前，对过往入

职、离职、调岗等情况细致梳理与量化分析，挖掘数据背后的

规律趋势，结合上一年度的在岗人数等实际数据，综合预测人

员流动情况，进行科学合理的估算，提高预算编制人员基数的

准确性。

强化预算审核。建立严格、规范的预算审核制度，明确审

核标准与流程，对预算编制所使用的数据进行细致核对，验证

其真实性与准确性，及时发现并纠正编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

确保科学性和准确性。

（二）加强人员管理

建立刚性准入机制。修订采购合同警务辅助人员派驻人员

细则，增设核心岗位履职硬性标准。明确执法执勤类岗位年龄

上限，特殊技术岗位可放宽年龄限制；增设基础体能测试、应

急反应能力等强制性准入指标；推行岗位适配性分类管理，高

风险勤务岗位不应配备超龄人员，例如巡防一线、派出所 24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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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值班警务辅助等岗位。

清理超龄在岗人员，健全长效退出制度。建议兖州区公安

局要求第三方服务公司每月定期报送在岗的公安警务辅助人员

信息台账，记录每个人的基本信息、入职时间、合同期限、年

龄等情况，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；定期对公安警务辅助

人员进行核查，对于不符合分局年龄要求的人员或工作岗位不

胜任的人员，要求第三方服务公司替换派驻人员，并按照相关

规定和合同约定，对第三方服务公司进行考核打分。

（三）规范岗位梳理，合理制定人员配备标准

梳理岗位类别，明确岗位职责。兖州区公安局人事部门应

发挥主导作用，积极联合兖州区公安局本级各业务部门以及各

所属单位，对现有公安警务辅助人员岗位开展全面且深入的梳

理工作。在梳理过程中，需依据工作性质、工作内容等关键因

素，对岗位进行科学合理地细分，形成清晰的岗位类别体系。

针对每一类岗位，制定详尽的岗位职责说明，确保岗位职责明

确、具体、可操作，为公安警务辅助人员的工作提供清晰的指

引。

优化队伍结构，合理配备人员。一是逐步分批次对 17名从

事后勤服务及驾驶员工作的警务辅助人员调离现岗。二是根据

购买服务内容，合理分配公安警务辅助人员岗位，确保编制资

源向核心业务倾斜。

（四）建立健全培训、考核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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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培训体系机制。在现有管理规定基础上，增加公安警

务辅助人员培训要求，结合岗位职能和工作内容，制定不同的

培训计划和内容，采用定期集中与不定期专项培训结合的方式，

培训课程采用理论+案例讲解+实践，丰富培训形式，并在培训

结束后，制定科学合理考核标准与方式，严格考核培训效果，

确保培训质量。

建立健全考核监督机制。一是制定详细、全面的监督考核

管理办法，明确考核的内容、方式、标准和程序；二是成立考

核小组，负责对警务辅助人员的考核工作进行组织、指导和监

督，确保考核结果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；三是将考核结果进行

应用，对于考核优秀的警务辅助人员，可以通过颁发荣誉证书、

通报表扬、发放奖品等形式，给予表彰和奖励；对于考核不合

格的警务辅助人员，进行批评教育或予以辞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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